内 部 明 电

发往：见报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批：胡  琳 
	等级：急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赣交发电[2010]22号

	转发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抗洪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设区市交通（运输）局、公路局，厅直属各单位，各重点工程项目办：

现将省政府《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抗洪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赣府厅明[2010]105号）转发给你们。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各级交通、公路、高速公路、路政部门主要领导要深入一线，靠前指挥，沉着应战，采取一切手段，调集一切物资和设备，全力尽快抢通受阻、受损路段。

二、要迅速行动，加强路面的巡查力度，及时消除隐患，做到防患于未然，全力应对可能出现的新一轮强降雨。

三、要加强值班调度，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度，做到严防死守，同时要切实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，一旦出现灾情，要科学应对，妥善处置，并将情况及时


汇报。

四、要加强应急物资的储备工作，保证抢险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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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厅领导，厅办公室、党办、运输处、路航管养处、基

建处、规划处、财审处、宣传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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